N
绿明珠林业发展有限公司水杉询价采购项目
询 价 文 件

  采 购  单 位：  东台市绿明珠林业发展有限公司  (盖章)
  法定代表人或

  其授权委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或盖章）

  招标代理机构：    东台市兴华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  (盖章)

  法定代表人或

其授权委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或盖章）
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
询价采购报价单

项目名称：绿明珠林业发展有限公司水杉询价采购项目

	序号
	物资名称
	规格型号（cm）
	单位
	数量
	单价
	总价
	备注

	1
	水杉
	胸径3公分
	株
	1600
	
	
	

	2
	总价
	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写：


注：1、本次报价①苗木质量为一级标准。②土球等规格按相关要求；③不达标的苗木一律退回；

2、上述报价中包含起挖、运输、税费等全部费用，报价单位需充分考虑因各种原因引起的额外费用，报价时应填写综合单价和小计，最后汇总得出总价。

3、如中标供应商所供货物与询价文件要求不符，必须无条件更换所有已供应货物，如不执行或更换的货物仍然达不到询价文件要求的，取消其中标资格（同时终止合同）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。

4、苗木数量按甲方实际需求配送，最终数量按实际验收数量为准。
5、税票：小规模纳税人开3%的专票；一般纳税人开9%的专票；自产自销的发票附有效证明（如不能提供有效证明的开专票）。
报价单位联系人及电话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价单位：（签字或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〇二六年    月   日 

询价要求：

1、参加报价的供应商须为具备本次询价苗木生产或销售能力的单位，投标时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。
2、报价单位如有疑问请于2026年1月26日12时前书面提出，采购人于2026年1月26日 18时前在东台市兴华招标代理有限公司网站（www.dtxhzb.com）的“答疑澄清与补充”栏目予以答复。

3、报价单填写内容字迹必须工整，产品型号及配置要求和报价均不得修改。

4、询价保证金：本项目免收询价保证金。履约保证金：中标价的10%，交纳方式：银行保函、现金等；验收合格后无息退还。
5、参加询价采购的供应商应仔细阅读理解采购单位的询价文件要求，对所投产品负责，一旦成为成交供应商必须及时按照询价文件要求签订合同，否则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
6、询价报价文件的组成：（1）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（2）询价采购报价单；（3）与询价有关的其他资料。

7、询价报价文件的封装、标识及份数要求：（1）封袋大小根据需要自行制作；（2）在密封袋上注明报价单位、所报项目名称及联系人姓名和联系号码；（3）询价报价文件装入封袋后必须在封口处密封并盖报价单位公章；（4）询价报价文件需提供分别装订的正本一份，副本三份。
8、询价报价文件的递交：询价报价文件应密封，并于2026年1月27日9时00分前送达并投送至东台市兴华招标代理有限公司（东台市东达翰林缘小区12-104号）送交采购人（招标代理单位）。询价结束之前投标人不得离开投标现场。
9、采购单位于2026年1月27日9时00分后开拆询价报价文件，按照符合采购需求、质量和服务相等且报价最低(低于市场平均价但不低于成本价)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。

10、成交结果公示后，成交供应商须在法规规定的时间内与采购单位签订合同。送货前中标单位需根据采询商提出的采购需求、质量要求提供实物图片供甲方参考，甲方认可后方可送货，验收时根据采购需求、质量要求参照中标单位实物图片，如验收不合格，则中止合同。苗木数量按甲方实际需求配送，具体以甲方要求为准，天气影响除外，最终数量按实际验收数量为准。
11、付款方式：工程结束经初验收合格后付至总价的80%（同时无息返还履约保证金），余款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清。
12、废标条款：（1）询价报价超出采购人限价范围的（最高限价17280元）；（2）询价报价文件改变询价产品的规格型号及配置的；（3）询价报价文件内容不全的，未明确具体型号的；（4）询价报价单位未按规定提供询价保证金的；（5）询价报价文件未按规定要求签署、盖章的；（6）询价报价单位递交两份或多份内容不同的询价报价文件，或在一份询价报价文件中对同一配置报有两个或多个报价，且未声明哪一个有效的；（7）不符合法律、法规和询价采购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的。

联系电话：0515-8510519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常先生         

采购单位：东台市绿明珠林业发展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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